
脱硝成套设备等装备进口免税政策；调整三代核电机

组核岛设备、二代改进型核电机组核岛设备与常规岛设

备、清筛机、混凝土泵车、城市轨道交通装备等装备

的进口免税零部件及原材料目录（附件3）。

五、2014年新申请享受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

策的企业或项目业主，应在2014年3月1日至3月31日

提交申请文件，逾期不予受理，具体申请程序和要求

按照该通知附件1执行。

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按照规定程序和要

求对上述领域的地方制造企业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并

在2014年4月15日前将申请文件及初审意见汇总上报

工业和信息化部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自2014年3月1日起，

新申请企业提交的申请文件经初审符合要求的，企业

凭受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向海关申请凭税款担保先

予办理有关零部件及原材料放行手续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

应在2014年5月15日前将制造企业或项目业主资格认

定及相关因素核定结果报送财政部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六、申请享受2015年度及以后重大技术装备进口

税收政策的企业或项目业主，应按照按该通知附件1有

关规定在上一年度11月1日至30日提交申请文件。

七、2013年已获得免税资格的制造企业、承担城

市轨道交通自主化依托项目业主、承担核电装备自主化

依托项目业主，在2014年3月1日前（不含3月1日）继

续申请免税进口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的，按照财关税

[2012] 14号、财关税 [2013]14号文件有关规定及目录执

行；自2014年3月1日起，2013年已获得免税资格的企

业及业主继续申请免税进口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的，

按照该通知有关规定及目录执行。

八、2013年已享受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优惠政

策的制造企业和项目业主，应在2014年3月1日至3月

31日按照该通知附件1有关要求向财政部和海关总署报

送享受政策落实情况报告，逾期未提交报告的企业或

项目业主视为放弃享受政策。

九、自2014年3月1日起，下列文件予以废止：

1.《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

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

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关税 [2009]55号）

2.《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的通

知》（财关税 [2012]14号）

3.《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的通

知》（财关税 [2013]14号）

有关附件请上各部委网站查询。

Policy
政策法规

2014年2月26日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“关

于报送年度工业清洁生产工作情况的通知”（以下简称 

《通知》）。

《通知》指出，为贯彻落实《工业清洁生产推行

“十二五”规划》，全面准确掌握各地区清洁生产工作进

展情况，对《关于报送工业和通信业清洁生产工作情况

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节函〔2009〕224号）中要求报送的内

容进行了修订，增设了氮氧化物、重金属等污染物削减

指标，调整、细化了开展清洁生产所覆盖的行业类别。

《通知》要求于2014年5月1日前将2013年度清洁

生产工作情况报送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。并要求自

2015年起，于每年3月1日前将上一年度清洁生产工作情

况报送工信部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
“关于报送年度工业清洁生产工作情况的通知”

09造纸信息  2014年第4期


